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清境農場
「表演換住宿」街頭藝人表演申請須知
102年2月26日清農觀字第1020000649 訂辦
一、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清境農場(以下簡稱本場)，為致力提升本場觀光產業及地區經濟發展，努力提供遊客舒適、安全及求新求變的服務品質增加娛樂節目演出，特依據南投縣政府100年7月6日府行法字第10001373090號文公告「南投縣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許可辦法」訂定本須知，以推動街頭藝人表演，提高國內外旅遊服務滿意度。
二、本須知所稱之街頭藝人主管機關為南投縣政府。
三、申請資格：
(一)須取得南投縣政府核發之南投縣街頭藝人證(以下簡稱街頭藝人證)，或經本場專案核准演出人員，得於有效期限內依本申請須知規定辦理表演申請。
(二)本須知實施初期僅開放表演藝術類之表演申請，本場未來將視執行成效檢討開放其他類別之展演。
四、申請規定：
(一)申辦時間：
1.受理申請時間為本場上班日(週一至週五，每天上午8:00~下午5:30)。
2.申請人應於表演日前10日起辦理申請（表演日前5日停止受理），每次同一表演以連續表演3日為限。
(二)申請方式：
書面申請：填妥申請表後，傳真至本場並來電確認(詳如附件)。
(三)表演場地：
清境農場國民賓館環形劇場。
(四)衝突解決：
如該表演時間有所衝突時，原則上以先申請獲核准者優先使用，必要時得向本場申請調解。
(五)核准：
1.經核准後公告於本場網站首頁，並另行通知申請人。
2.表演期間本場將免費提供國民賓館住宿(雙人房1間)及早餐2份之服務；如表演團體住宿超過2人者，則依本場接待作業辦法收費。
五、表演注意事項：
(一)報到：
開始表演前，申請人應致電本場報到。如表演場地已被他單位借用、本場有需用時，本場得要求申請人更改表演時間。
(二)表演器材：
表演所需器材申請人應自行處理演出，並依申請時段表演，如備有宣傳旗幟、帳篷或演出器材，不得影響遊客進出動線及景觀視線，表演結束應確實恢復場地。
六、違反規定停權規則：
(一)街頭藝人表演應遵守下列事項，違反規定者，本場得要求立即停止演出，並視情節暫停演出許可，最長3個月：
1.表演時間必須自每日1000～1100時、下午1500～1600、1900～1930時等3個時段中任選2個時段演出，並應於本場國民賓館環形劇場演出，若逢雨天得調整演出地點。
2.從事表演活動時，應於現場顯著位置揭示街頭藝人證，並應接受本場相關人員之檢查。
3.表演現場得販售由街頭藝人自行創作之作品，惟需搭配現場創作或演出，收費可採自由樂捐、打賞或標價等方式，並於現場清楚標示，不得以促銷喊價方式進行銷售。
4.表演方式不得以遊客卡拉OK方式進行，演出過程應避免產生過大音量或不適之聲音，如為夜間演出，應儘量放低音量或不使用擴音器。
5.從事表演活動時，不得造成行人或車輛通行困難、阻礙無障礙設施、建築物出入口或消防安全設備等妨礙交通或公共安全之行為。
6.須維護場地之整潔，表演完畢後立即將場地回復原狀。
7.現場表演內容應與街頭藝人證登記相符。
8.如造成對表演場地損壞時，須負責修復並負擔損害賠償責任。
9.表演內容不得涉及宗教、政治或為特定商業宣傳之活動。
10.不得影響遊客相關旅遊權益或破壞本風景區及本場形象之情事。
11.禁止可食用之作品表演。
12.不得持過期街頭藝人證(經查獲當場收回舊證)。
(二)街頭藝人從事表演活動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本場得暫停演出許可6個月以上或通知南投縣政府撤銷原核發之街頭藝人證：
1.演出內容違反相關法令規定、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或涉及公共危險者者。
2.未經本場許可，竊用本場電力或相關設施者。
3.演出人員酗酒或於現場與遊客發生重大肢體或言語衝突者。
4.將街頭藝人證轉供他人使用者。
5.經本場稽查或他人申訴(經查證屬實)，違反本須知相關規定，累計達二次者。
七、本場擁有場地及設施優先使用權，如本場須使用該場地或設施時，得通知表演者延期或停止使用，表演者不得主張任何損失賠償。
八、本場得就表現優良之街頭藝人邀請參加本場所舉辦之相關活動。
九、本須知如因法令修正變更或配合政策需要，得修訂之。
十、本須知若有未盡事項，應依相關主管機關規定辦理。
附  件：
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清境農場
「表演換住宿」街頭藝人表演申請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編號：_________________（由本場填寫）
	申請人
或團體名稱
	
	聯絡電話
	

	
	
	行動電話
	

	南投縣政府核發南投縣街頭藝人證號碼
	
	人數
	

	通訊地址
	

	電子信箱
	

	申請時間
	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    分
（如場地有衝突時，以本場已核准者優先）

	表演項目
	· 表演藝術類

   表演項目：

	申請表演時間
(請勾選2時段)
	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 日 (共    日)

· 1000～1100時     □ 1500～1600時     □ 1900～1930時

	是否使用電力
	· 是                □ 否

	※除免費早餐外，是否須代訂本場國民賓館中餐部員工餐(中、晚餐)
· 是                □ 否

※如表演團體住宿超過2人者，是否須代訂住房(依成本價收費)
· 是                □ 否


本人已完全瞭解並願遵守貴場街頭藝人表演申請相關規定，將於表演完畢後
確實恢復場地。

此致

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清境農場











         申請人：__________________

· 請填妥後傳真（049-2801500）本場，並致電（049-2802222分機47）確定完成申請手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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